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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新灃集團有限公司* 

      (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) 
（股份代號: 01223） 

（認股權證代號：01537） 
 

2019 年 6 月 14 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投票結果 
 
新灃 集團有 限公司（ 「本公 司 」 ）於2 01 9 年6月 14 日舉行 股 東週年大 會（「 股

東週 年 大會 」），主 席於會上 要 求就2 01 9 年4月 26 日刊發 的 股東週年 大會通 告

所載各項提呈大會及獲得和議的決議案，以按股數投票方式逐一進行表決。  
 
於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當 日 ， 本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本 為 2 ,97 4 ,0 76 ,20 1 股 股 份 ， 此 乃 給 予

股 份 持 有 人 有 權 出 席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並 於 會 上 表 決 贊 成 或 反 對 所 有 決 議 案 的 股

份 總 數 。 本 公 司 股 東 （ 「 股 東 」 ） 於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上 就 任 何 提 呈 決 議 案 進 行

投票時，未受任何限制。  
 
本 公 司 股 份 過 戶 登 記 處 香 港 分 處 卓 佳 登 捷 時 有 限 公 司 負 責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監 票

工 作 ， 所 有 按 股 數 投 票 方 式 進 行 表 決 的 決 議 案 均 獲 股 東 通 過 為 普 通 決 議 案 。

股東週年大會按股數投票方式進行表決的點票結果如下：  
 
 

普通 決議案 ( 附 註 )  

票數  

(% )  
贊成  反對  

1. 省 覽 本 公 司 截 至 20 18 年 1 2 月 31 日 止 年 度
之 經 審 核 財 務 報 表 、 董 事 會 報 告 及 核 數
師報告。 
 

1,976,202,212 
(100%) 

0 
(0%) 

 由於逾50 %票數贊成本決議案，故本決議案獲得通過。  
 

         

*  僅供識別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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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 決議案 ( 附 註 )  

票數  

(% )  
贊成  反對  

2. 宣 派 截 至 2 01 8 年 12 月 3 1 日 止 年 度 期 末 股
息。  
 

1,976,202,212 
(100%) 

0 
(0%) 

由於逾5 0% 票數贊成本決議案，故本 決議案獲得通過。  
 

3. (a) 遵 照 公 司 細 則 第 87 條 ， 接 受 陳嘉利先
生退任董事及重選陳先生為董事。 

 

1,976,202,212 
(100%) 

0 
(0%) 

 由於逾50 % 票數贊成本決議案，故本決議案獲得通過。  

 
 (b) 遵 照 公 司 細 則 第 87 條 ， 接 受 華宏驥先

生退任董事及重選華先生為董事。 
 

1,976,202,212 
(100%) 

0 
(0%) 

由於逾5 0% 票數贊成本決議案，故本決議案獲得通過。  

 
 (c) 授權董事會釐定董事酬金。  

 

1,976,117,212 
(99.99%) 

85,000 
(0.01%) 

 由於逾50 % 票數贊成本決議案，故本決議案獲得通過。  

 
4. 續聘核數師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金。  

 

1,976,195,212 
(100%) 

0 
(0%) 

 由於逾50 % 票數贊成本決議案，故本決議案獲得通過。  

 
5. 一 般 授 權 董 事 回 購 不 超 過 本 公 司 現 有 已

發行股本總面額1 0% 股份。  

 

1,976,195,212 
(99.99%) 

7,000 
(0.01%) 

 由於逾50 % 票數贊成本決議案，故本決議案獲得通過。  

 
6. 一 般 授 權 董 事 發 行 、 配 發 及 處 理 不 超 過

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本2 0 %額外股份。  

 

1,962,786,415 
(99.32%) 

13,415,797 
(0.68%) 

 由於逾50 % 票數贊成本決議案，故本決議案獲得通過。  

 
7. 擴 大 給 予 董 事 發 行 股 份 的 一 般 授 權 ， 將

回購股份數目納入其內。  

 

1,962,794,215 
(99.32%) 

13,407,997 
(0.68%) 

由於逾5 0% 票數贊成本決議案，故本決議案獲得通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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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 決議案 ( 附 註 )  

票數  

(% )  
贊成  反對  

8. 更 新 購 股 權 計 劃 的 計 劃 授 權 限 額 而 不 超

過本公司現行已發行股份總數的10 %。  

 

1,962,794,215 
(99.32%) 

13,407,997 
(0.68%) 

 由於逾50 % 票數贊成本決議案，故本決議案獲得通過。  

附 註 ：  普 通 決 議 案 全 文 請 參 閱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通 告 。 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

 

公司秘書 

周素瑛 
 

 

香港， 二零一九年六月十四日 

 
於本公告日，本公司董事為：  

 

執行董事：  

 

 

鄭盾尼先生（主席及首席執行官）  

陳嘉利先生 

李長銘先生 

 

獨立非執行董事：  沈培基先生 

華宏驥先生  

周宇俊先生 
 
 
 


